
云南矿业2023·1 ＼ 3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

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已于2021年12月

2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58次会议通

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1月20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1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

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

（2021年1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858次会议通过，自2022年1月20日起施行）

　　为妥善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全面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正确适用惩罚性赔偿，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

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

件适用惩罚性赔偿，应当严格审慎，注重公平公

正，依法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统筹生态环境

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

　　第二条  因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受到损害的

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依据民法典第

一千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请求判令侵权人承担

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适用本解释。

　　第三条  被侵权人在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中

请求惩罚性赔偿的，应当在起诉时明确赔偿数额

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被侵权人在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中没有提

出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诉讼终结后又基于同

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事实另行起诉请求惩罚性

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四条  被侵权人主张侵权人承担惩罚性赔偿

责任的，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以下事实：

　　（一）侵权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违

反法律规定；

　　（二）侵权人具有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故意；

　　（三）侵权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造成

严重后果。

　　第五条  人民法院认定侵权人污染环境、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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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省级标准化定级管理部门应根据

本办法制定矿山救护队标准化定级实施细则。同

时，可参照《考核规范》和本办法加强兼职矿山

救护队的管理工作。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应急管理部矿山救援中

心负责解释，自2023年1月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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